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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机关

备注

秦永朝

罚款

宝市监处罚〔2021〕1-81号

秦永朝大肉摊点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其行为涉
嫌违反了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
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应予以处罚

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四十
六条第一款

无陈述申辩或听证

审核通过

对其进行罚款

2021/12/14

宝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
